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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EENTOWN CHINA HOLDINGS LIMITED

更換接受法律程序文件的授權代表

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
會」）宣佈，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在香港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
件及通知且於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的授權代表，已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李駿先
生更換為董事會秘書尚書臣先生，自 2024年3月22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亞東

中國，杭州
2024年3月2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亞東先生、郭佳峰先生、周長江先生、
耿忠強先生、李駿先生及洪蕾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吳天海先生及武亦文先生；以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賈生華先生、許雲輝先生、邱東先生及朱玉辰先生。


